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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女注册会计师

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的重要论述，指

导做好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妇女工作，更好发挥女注册会计

师群体在妇联工作中的重要作用，根据《中华全国妇女联合

会章程》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章程》和《妇女联合会团体

会员工作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则。

第二条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女注册会计师工作委员会

（以下简称女注师工委）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（以下简称

中注协）理事会下设的为行业妇女服务的专门工作机构，对

理事会负责。同时，也是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（以下简称全

国妇联）的团体会员，遵守《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》，

执行《妇女联合会团体会员工作条例》规定。中注协秘书处

（以下简称秘书处）负责女注师工委的日常事务。

第三条 女注师工委及其组成人员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

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

坚持依法依规依章程开展工作。

第四条 女注师工委的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开展行业妇女工作理论研究和政策调研，研究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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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行业妇女工作政策和发展战略。

（二）维护行业妇女合法权益，提供法律咨询和权益保

护支持。

（三）搭建行业妇女交流合作平台，积极向妇女联合会

及有关部门推荐优秀妇女人才，推动行业妇女职业发展。

（四）组织行业妇女参与社会公益、志愿服务等活动，

发挥行业妇女专业才能。

（五）关注行业青年妇女成长，引导行业青年妇女岗位

建功立业。

（六）完成理事会、全国妇联交办的有关工作，支持全

国行业妇联履行职责。

（七）研究行业妇女年度工作安排与总结。

第五条 女注师工委委员共 41 人，由注册会计师行业、

相关政府部门、法律、教育、心理咨询等方面代表担任。

第六条 注册会计师担任女注师工委委员应当符合下列

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从事注册会计师行业工作 5 年以上，具有较高的

专业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。

（二）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和良好的行业声誉。

（三）熟悉行业法律与权益维护、行业人才培养、行业

青年发展等工作的相关政策、制度。

（四）热心行业妇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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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未受到刑事处罚、行政处罚或行业惩戒。

第七条 相关方面代表担任女注师工委委员应当符合下

列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熟悉国家宏观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。

（二）在会计审计、法律、教育、心理学等相关领域具

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。

（三）诚实守信、勤勉尽责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

会信誉。

（四）关心和支持行业妇女发展。

第八条 女注师工委设主任委员 1 名，副主任委员 4 名。

第九条 委员任期与理事会相同，连任一般不超过两届。

第十条 委员会的议事规则：

（一）采用会议方式审议有关事项。

（二）会议议程由秘书处提出，报经主任委员批准后，

提前 5 个工作日通知委员。

（三）会议由主任委员主持，主任委员缺席时由其指定

的副主任委员主持。会议至少应由三分之二的委员参加方为

有效。秘书处有关人员应列席会议。

（四）会议主持人负责组织参会委员发表意见，总结会

议审议意见和组织投票表决等事项。

（五）会议应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一致意见；如无

法形成一致意见，可组织参会委员投票表决。表决事项应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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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会议委员的三分之二以上（含本数）通过方为有效。

（六）委员不能参加会议的，应报经主任委员批准。

第十一条 委员应按时出席委员会会议，对会议提请审

议的事项发表意见，并保守秘密。未经中注协同意，不得以

委员会及委员的名义参加中注协以外的咨询、研究、论坛和

培训等活动。

第十二条 委员在审议与本人或所在单位存在利害关系

的事项时，应予回避。

第十三条 委员受到刑事处罚、行政处罚处分或行业惩

戒的，自动丧失委员资格。

第十四条 委员任职期间严重违反工作规则，或因其他

原因不适合担任委员的，应予以解聘。

第十五条 委员组成、调整、解聘、增补等，由中注协

秘书长提出建议人选，报理事会批准。


